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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农综〔2017〕198 号

福建省农业厅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
财政厅关于转发《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
〈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〉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农业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村发

展局、经济发展局、财政金融局：

在相当长时期内，以普通农户为主的家庭经营仍是我省农业

的基本经营方式。大力开展面向广大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，对

推动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发展，带动更多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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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轨道，加快我省特色现代农业建设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现

将《农业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〈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

服务业的指导意见〉》转发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意见，

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加强组织协调。要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，抓

紧建立工作推进机制，明确部门职责分工，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

调，强化督导调研，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形成协

同推进的工作合力。

二、培育发展服务组织。要坚持市场导向，围绕我省着力打

造的农业七大优势特色产业，分行业分领域扶持建设一批多元化

服务组织，不断壮大全省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队伍。支持各类服

务组织以资金、技术、服务等要素为纽带，开展兼并、跨区联合

或合作，扩大经营规模，提高服务能力。重点扶持培育一批规模

大、技术装备水平高、效益好的行业龙头服务组织，强化示范引

领。加强服务指导，强化对服务主体服务过程的监督管理，引导

服务组织规范运营。

三、积极拓展服务领域。要聚焦普通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生

产最薄弱、最需要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，在提升农机、植保、

农资供应等服务的基础上，大力发展市场信息、绿色生产技术、

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、农产品初加工、营销等经营

性服务，努力满足农业生产全过程需求。

四、探索创新服务方式。要大力推广多形式农业生产托管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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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推进专项服务和全方位综合服务协调发展。鼓励通过政府购

买服务、以奖代补、先服务后补助等方式，支持服务组织承担农

业生产性服务。加快建设互联互通的农业生产性服务公共平台，

发展“互联网+农业生产性服务”，推进业态和模式创新，实现服

务的便捷化、高效化。

五、推动政策落实。要全面落实国家和省里已出台的财政扶

持、信贷支持、用地保障、用电优惠、规费减免等方面的政策措

施，有条件的地方要制定相关配套政策，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，

推动各类服务组织加快发展。加强政策宣传，及时总结宣传推广

好经验好做法，树立一批先进典型，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

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。

福建省农业厅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财政厅

2017 年 10 月 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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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农业厅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9 日印发


